
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纪律处分及解除流程图

学生违纪

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开除学籍处分

学生

所在

学院

查处

的违

纪事

件

教务

处查

处的

违纪

事件

保卫

处查

处的

违纪

事件

公寓

管理

中心

查处

的违

纪事

件

学院

及相

关部

门查

处的

违纪

事件

学生

处查

处的

违纪

事件

属于

教学

管理

范畴

的

属于

学工

管理

范畴

的

学生违纪事实由相关学院和部门进行调查、核实，并由学生所在学院提出拟处理意见

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前要告知学生拟处分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听取学生及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

学院形成处分意见，学生工作处审批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由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

处分决定书由学生所在学院出具并送达学生本人，及时通报学生家长，学生本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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